公共场所许可类
迪庆州卫健委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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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云南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 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应当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卫生管理部门、人员设置情况及卫生管理制度；2.空气、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水质、采光、照明、噪声的检测情况；3.顾客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更换及检测情况；4.卫生设施的使用、维护、检查情况；5.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消毒情况；6.安排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情况和培训考核情况；7.公共卫生用品进货索证管理情况；8.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方案；9.卫生行政部门要求记录的其他情况。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应当有专人管理，分类记录，至少保存两年。）
迪庆州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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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重大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当场能够
作出
决定的，应当当场
作出
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行政许可：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作出
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申请人按本行政机关要求补正所需材料，出具《受理通知书》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作出
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其可向迪庆州人民政府或云南省
卫健委进行
行政复议
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颁发《卫生许可证》
现场审查
)


